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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提出改制方案之考量，依本解釋意旨，並就保險之營運（包括承保機

構之多元化）、保險對象之類別、投保金額、保險費率、醫療給付、撙

節開支及暫行拒絕保險給付之當否等，適時通盤檢討改進。又農民健

康保險條例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後，關於其醫療保險部分，係以行

政院函釋為權宜措施之依據，有欠允當，有關機關尤應注意及之，併此

指明。

釋字第四七三號解釋（88.1.29.）

【解釋文】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同法第八條所定第一類至第四類被

保險人及其眷屬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及其保險費率計算

之。此項保險費係為確保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運作而向被保險人強制

收取之費用，屬於公法上金錢給付之一種，具分擔金之性質，保險費率

係依預期損失率，經精算予以核計。其衡酌之原則以填補國家提供保險

給付支出之一切費用為度，鑑於全民健康保險為社會保險，對於不同

所得者，收取不同保險費，以符量能負擔之公平性，並以類型化方式合

理計算投保金額，俾收簡化之功能，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乃規定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之分級表，為計算被保險

人應負擔保險費之依據。依同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項規

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而無固定所得者，其投保金額由該被

保險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定數額自行申報。準此，全民健康保險法

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

者，其投保金額以分級表最高一級為上限，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

表最高一級為下限，係基於法律規定衡量被保險人從事職業之性質，

符合母法授權之意旨，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旨趣，並不違背。

【解釋理由書】

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係為確保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運作而向被

保險人強制收取之費用，屬於公法上金錢給付之一種，具分擔金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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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同法第八條所定第一類至第四類

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及其保險費率計

算之。國家因公共利益之目的而設立機構，為維持其功能而向受益者收

取分擔金，由於負擔分擔金之受益者，並非事實上已受領國家之給付，

僅以取得受領給付之機會為已足，是收取分擔金之原則，係以平衡受

益與負擔為目的，復因受益者受領給付之機會及其價值如何，無從具體

詳細確定，故唯有採用預估方式予以認定。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

繳交保險費，係以受領國家保險給付為標的，由國家用以支應維持全民

健康制度必要之費用，此項保險費率自應依預期損失率，經精算予以核

計。其斟酌之原則首重損益之衡平，亦即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與被保險

人負擔之保險費額必須相當，以填補國家提供保險給付支出之一切費用

為度。因為保險費額之確定並非與被保險人將來受領給付之多寡按比

例計算，鑑於全民健康保險為社會保險，對於不同所得者，收取不同保

險費，以符量能負擔之公平性，並顧及被保險人相互間之收入及負擔能

力差距甚大，決定保險費時不可能精確考量各被保險人不同的資力，爰

以類型化方式合理計算投保金額，俾收簡化之功能。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乃規定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之分級

表，為計算被保險人應負擔保險費之基礎。依同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之被保險人以其執行業務所

得為投保金額。同條第三項復規定上開被保險人為無固定所得者，其

投保金額，由該被保險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定數額自行申報，並由

保險人查核；如申報不實，保險人得逕予調整。準此，全民健康保險法

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僱用被保險人數二十人以上

之事業負責人及會計師、律師、建築師、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自行執

業者，按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申報。但其所得未達投保金額分級

表最高一級者，得自行舉證申報其投保金額，最低不得低於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其立法意旨係依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功

能，經預估有關費用之需求，精算保險費率，核計各該被保險人之投保

釋字第四七三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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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乃基於法律規定衡量被保險人從事職業之性質而為，符合母法

授權之意旨，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旨趣，並不違背。

釋字第四七四號解釋（88.1.29.）

【解釋文】

公務人員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有依法請求保

險金之權利，該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法律定之，屬於憲法上法律保

留事項。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八日考試院訂定發布之公務人員保險

法施行細則第七十條（八十四年六月九日考試院、行政院令修正發布之

同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逕行規定時效期間，與上開意旨不符，應不

予適用。在法律未明定前，應類推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撫卹

法等關於退休金或撫卹金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之規定。至於時效中斷

及不完成，於相關法律未有規定前，亦應類推適用民法之規定，併此指

明。

【解釋理由書】

有關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以法律定之，並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

應依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憲法第二十三條、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五條、第六條均有明定。若以法律授權限制人民自由權利者，須法

有明示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並符合具體明確之要件，主管機關根

據授權訂定施行細則，自應遵守上述原則，不得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或

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規定，公務人員參加公務人員保險，在

保險有效期間，發生殘廢、養老、死亡、眷屬喪葬四項保險事故時，予

以現金給付。惟同法對保險金請求權未設消滅時效期間，主管機關遂於

施行細則中加以規定。時效制度不僅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重大關係，且其

目的在於尊重既存之事實狀態，及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與公益有關，

須逕由法律明定，自不得授權行政機關衡情以命令訂定或由行政機關

依職權以命令訂之。四十七年八月八日考試院訂定發布之公務人員保




